
 

~ 1 ~ 

 

福田稅務諮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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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實際管理處所審查及登記作業要點 

公發布日： 民國 107 年 07 月 20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07 年 07 月 20 日 

發文字號： 台財稅字第 10704584780號 令 

法規體系： 財政部賦稅署 

 

一、為使稽徵機關依所得稅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三條之四及實際管理處所

適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規定，認定依外國法律設立之營利事業實際管

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之案件有一致性審查原則，及規範該等營利事業辦理

登記之程序，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之案件： 

(一)外國營利事業自行申請適用本法第四十三條之四規定者。 

(二)稽徵機關依本法第四十三條之四規定查核認定外國營利事業實際管理處所

在中華民國境內者。 

三、稽徵機關審查前點案件是否符合本辦法第三條規定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

境內之構成要件時，應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作成重大經營管理、財務管理及人事管理決策（以下簡稱作成重大管理決

策）者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以下簡稱境內居住個人）、總機構在中

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以下簡稱境內營利事業）或適用本法第四十三條

之四規定之外國營利事業，或作成重大管理決策之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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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成重大管理決策者為境內居住個人、境內營利事業或適用本法第四十三

條之四規定之外國營利事業，指下列情形之一： 

(1)依外國營利事業之董事名冊及股東名冊、集團組織結構圖等，核算其執行

業務股東或董事半數以上為境內居住個人、境內營利事業或適用本法第

四十三條之四規定之外國營利事業；其由境內居住個人、境內營利事業

或適用本法第四十三條之四規定之外國營利事業派任或指揮者，視為境

內居住個人，合併計算。 

(2)依外國營利事業之董事會議事錄及董事名冊等，其董事長、總經理或與其

相當或更高層級之人為境內居住個人，或由境內居住個人、境內營利事

業或適用本法第四十三條之四規定之外國營利事業派任或指揮者。 

(3)其他足資認定作成重大管理決策之人為境內居住個人、境內營利事業或適

用本法第四十三條之四規定之外國營利事業之情形。 

2.作成重大管理決策之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應依外國營利事業之董事會或

其他類似功能組織舉行會議之地點、董事長、總經理或與其相當或更高

層級職位之人通常執行活動之地點、實際總機構所在地、執行就經濟及

功能觀點為重要管理之處所及其他足資證明外國營利事業作成重大管理

決策之人通常執行活動之地點等綜合判斷。 

3.查核作成重大管理決策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外國營利事業作成重大經營管理、財務管理及人事管理三項決策之人或處

所，均應在中華民國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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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成重大經營管理、財務管理及人事管理決策之人，應為中華民國境內居

住個人、境內營利事業或適用本法第四十三條之四規定之外國營利事業，

但非以同一人為限。 

(3)應就重大管理決策之構成要件為實質審查，不得僅以外國營利事業於國際

金融業務分行或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開設帳戶，或購買國際保險業務分

公司之保險商品，即予認定。 

(二)財務報表、會計帳簿紀錄、董事會議事錄或股東會議事錄之製作或儲存處

所在中華民國境內，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製作財務報表、會計帳簿紀錄、董事會議事錄或股東會議事錄之人為境內

居住個人、境內營利事業或事務所，或製作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但外

國營利事業可證明其製作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外者，不在此限。 

2.前開報表、紀錄、議事錄之儲存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 

(三)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實際執行主要經營活動，應以外國營業事業實際經營活

動判斷，非以登記事項作判斷，且與其關係企業或所投資事業之主要經營

活動無關。 

四、第二點第一款規定之外國營利事業應自行擇定作成重大管理決策之境內居住

個人或境內營利事業之負責人為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以下簡稱負責

人），並檢附下列文件，向申請時擇定之作成重大管理決策之境內居住個人戶

籍所在地或境內營利事業總機構登記所在地之稽徵機關申請認定： 

(一)依規定格式填具認定實際管理處所申請書，載明外國營利事業名稱、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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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重大管理決策者及其地址、自行擇定之負責人等資料。 

(二)檢附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相關證明文件： 

1.依外國法律設立登記資料，包含營利事業名稱、營業地址、營業項目、資

本額、股東、董事名冊及住所或類似性質文件，並經所在地中華民國駐

外機構或其他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機構之驗證。 

2.集團組織結構圖。 

3.當年度及前一年度財務報告或財務報表。 

4.當年度與前一年度董事、高階管理人員基本資料（如身分證影本或護照影

本）及住所之證明文件（如戶籍謄本或租約）。 

5.當年度與前一年度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 

6.擇定之負責人，負責各項申報、納稅、辦理扣繳及憑單申報、填發等事宜

之承諾書。 

7.其他足資證明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相關文件。 

(三)委託代理人辦理者，應檢附授權書正本。 

  稽徵機關應於收到外國營利事業前項申請之日起三個月內審查完畢，必要時

得延長三個月。 

  稽徵機關應於審查完竣後，將審查結果函告自行擇定作成重大管理決策之境

內居住個人或境內營利事業。 

  外國營利事業經稽徵機關核准適用者，應於核准函送達之翌日起一個月內，

檢附下列文件，以第一項擇定之負責人個人戶籍所在地或營利事業總機構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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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所在地為實際管理處所登記地，向該管轄稽徵機關辦理實際管理處所登記，

並擇定自申請日或登記日起適用本法第四十三條之四規定，一經擇定，不得

變更： 

(一)依規定格式填具設立登記申請書。 

(二)外國營利事業經該國政府主管機關核准登記或許可成立之資格證明文件。 

(三)稽徵機關核准函。 

(四)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五)委託代理人辦理者，應檢附授權書正本。 

五、稽徵機關依本辦法第五條規定查核外國營利事業是否符合本法第四十三條之

四規定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時，應就實際管理處所構成要件事實之

認定負舉證責任。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時，得依稅捐稽徵法第三十條規定要求

作成重大管理決策之境內居住個人、境內營利事業或外國營利事業在中華民

國境內之固定營業場所負協力義務，配合提供相關資料。 

  稽徵機關查核認定外國營利事業之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者，應函告

全體作成重大管理決策之境內居住個人及境內營利事業。 

  自本辦法施行日起三年內，由稽徵機關依第一項規定查核認定者，應檢附相

關文件陳報財政部核准；必要時，財政部得再延長三年。 

  外國營利事業經稽徵機關查核認定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者，應於查

核認定函送達之翌日起一個月內，自行擇定作成重大管理決策之境內居住個

人或境內營利事業之負責人為其負責人，並檢附下列文件，以該境內居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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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戶籍所在地或境內營利事業總機構登記所在地為實際管理處所登記地，向

該管轄稽徵機關辦理實際管理處所登記，並自登記日起適用： 

(一)依規定格式填具設立登記申請書。 

(二)外國營利事業經該國政府主管機關核准登記或許可成立之資格證明文件。 

(三)稽徵機關查核認定函。 

(四)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五)擇定之負責人，負責各項申報、納稅、辦理扣繳及憑單申報、填發等事宜

之承諾書。 

(六)委託代理人辦理者，應檢附授權書正本。 

六、外國營利事業經稽徵機關依第四點規定核准適用本法第四十三條之四規定，

未於核准函送達之翌日起一個月內辦理實際管理處所登記者，稽徵機關應函

告其自行擇定之負責人於十四日內檢附第四點第四項規定之文件，辦理實際

管理處所登記，並自核准函送達之翌日起一個月屆滿日之翌日起適用。 

  外國營利事業經稽徵機關依前點查核認定適用本法第四十三條之四規定，未

於查核認定函送達之翌日起一個月內辦理實際管理處所登記，但於稽徵機關

指定負責人前，自行補辦登記者，自登記日起適用；未自行補辦登記者，稽

徵機關得指定經查核認定作成重大管理決策之境內居住個人或境內營利事業

之負責人為該外國營利事業之負責人，並函告指定負責人於指定函送達之翌

日起十四日內檢附前點第四項規定之文件，辦理實際管理處所登記，並自登

記日起適用，屆期未辦理登記者，自指定函送達之翌日起十四日屆滿日之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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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適用。 

七、稽徵機關受理外國營利事業實際管理處所登記，應編配統一編號，並掣發稅

籍登記證明書交付該外國營利事業。 

  前點第一項自行擇定負責人及第二項指定負責人未依限辦理登記者，稽徵機

關應逕行配賦統一編號，依通報資料建立實際管理處所稅籍登記及掣發稅籍

登記核定書，並發函通知該外國營利事業全體作成重大管理決策之境內居住

個人及境內營利事業。 

八、外國營利事業之實際管理處所登記事項有變更，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

內，填具變更登記申請書，並檢附證明文件，向其實際管理處所登記地之稽

徵機關申請變更登記。遷移地址者，應向遷入地稽徵機關申請變更登記。 

  外國營利事業依第四點至第六點規定，以境內營利事業之負責人為其負責人

時，如該境內營利事業之負責人有變更情事，應以變更後負責人為該外國營

利事業之負責人，辦理變更登記；該境內營利事業之營業地址變更時亦同。 

  外國營利事業遇有解散、廢止、合併、轉讓、經稽徵機關核准或核定不適用

本法第四十三條之四規定時，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填具註銷登記

申請書，並檢附證明文件，向其實際管理處所登記地之稽徵機關申請註銷登

記。 

  稽徵機關應於受理第一項及第二項變更登記或前項註銷登記之日起三個月內，

將審查結果函告外國營利事業，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稽徵機關核准變更登

記者，應併同掣發變更後稅籍登記證明書交付該外國營利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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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外國營利事業遇有解散或廢止，或經稽徵機關核准或核定不適用本法第四十

三條之四規定情事，自事實發生之日起，逾六個月未申請註銷實際管理處所

登記，經稽徵機關通知仍未辦理者，稽徵機關得依職權，廢止其實際管理處

所登記。 

 

 


